
附件 1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

按照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下发的《关

于印发<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人社鉴

发〔2019〕2号）要求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由1位大写英文字

母和21位阿拉伯数字组成，主要包括7个部分：1.评价机构类别

代码；2.评价机构代码；3.评价机构（站点[1]）所在地省级代码；

4.评价机构（站点）序列码；5.证书核发年份代码；6.职业技能

等级代码；7.证书序列码。其中，第1-4部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赋码，第5-7部分由评价机构赋码。具体表现形式见下表。

证书编码构成表

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

说明
评价
机构
类别
代码

评价机构
代码

评价机
构（站
点）所
在地省
级代码

评价机构（站点）
序列码

证书核
发年份
代码

职业
技能
等级
代码

证书序列码

来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定 评价机构确定

[1]注：指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的中央企业子公司、分公司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的考

核站点。



附件 2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统一样式



附件 3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调度表

_____市医疗保障局 ______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机构名称 地址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截至填报时间，已开展

等级认定的批次

（单位：批次）

申请参加认定的

总人数（单位：人）

考核合格发证总

人数（单位：人）

其中，

备注五级/初级工人数

（单位：人）

四级/中级工人数

（单位：人）

三级/高级工人数

（单位：人）


